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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取得的返还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否需要纳税？

2011-12-21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2007年取得的返还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补贴收入征税等问题的通知》（财税

〔1995〕81号）规定，企业取得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他补贴收入，除国务院、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计入损益者外，应一律并入实际收到该补贴收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企业2007年取得的返还土地出让金，属于财政性补贴收入，但国务院、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对于返还土地出让金应该计入损益未明确，没有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文

件规定，因而应该按照财税字〔1995〕81号文件规定执行，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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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定价管理适用于哪些企业？

2011-12-21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预约定价管理适用于哪些企业？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9〕2号）规定，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是指税务机关按照所得税法第四十二

条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企业提出的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

原则和计算方法进行审核评估，并与企业协商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等工作的总称。预约定

价安排一般适用于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1.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4000万元以

上。2.依法履行关联申报义务。3.按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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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创业投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

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九十七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

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创业投资企业所得

税优惠的管理办法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87号）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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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因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形成损失，如何在税前扣

除？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某房地产企业因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形成损失，如何在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

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因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而

形成的损失，可作为财产损失按照有关规定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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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债权的股东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某公司在年终汇算清缴时进行改制，有股东要求撤资，公司在向这些股东分配红利

时，部分股东获得的是公司的债权。分得债权的股东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东取得公司债权债务形式的股份分红计征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267号）明确，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规定，

个人取得的股份分红所得包括债权、债务形式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相抵后的所得。个

人股东取得公司债权、债务形式的股份分红，应以其债权形式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减去

债务形式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的余额，加上实际分红所得为应纳税所得，按照规定缴纳

个人所得税。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苏ICP备10202726号-1

页码，1/1会计期刊

2012-5-31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2/531/12531173145284BCA0204GB1B7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sipkj.org
mailto:shangw@sipac.gov.cn
mailto:master@sipkj.org
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2/531/12531173145284BCA0204GB1B74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电子期刊-双月刊
第 17 期

2011/12/24

 

 

期刊首页

基地动态

媒体报道

学会活动

行业速递

财税动态

法规信息

企业服务

实务探讨

税收筹划

有问必答

会计人生

主  编： 郭纲

副 主 编： 姚青  陶洁 

金大荣

责任编辑： 黄波  万彪

主管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

主办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

务外包示范基地、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

会

网  址： www.sipkj.org

联系邮箱： shangw@sipac.gov.cn

 

master@sipkj.org

 

航空企业发生的空勤训练费用能否税前扣除？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航空企业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练费、空中保卫员训练费

等空勤训练费用，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34号）第三条规定，航空企业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

练费、空中保卫员训练费等空勤训练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可以作为航空企业运输成本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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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政府取得的奖励、扶持资金是否纳税？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从政府取得的奖励、扶持资金是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规定，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

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

额。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

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

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所称国家投资，是指国家以

投资者身份投入企业、并按有关规定相应增加企业实收资本（股本）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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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购买设备提取的预计净残值比例可否自行确定？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购买设备提取的预计净残值比例可否自行确定？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

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

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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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扩建费用是否并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自建厂房投入使用半年后进行扩建，发生扩建费用是否并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

础计提折旧？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34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对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在未足额提取折旧前进行改

扩建的，如属于推倒重置的，该资产原值减除提取折旧后的净值，应并入重置后的固定

资产计税成本，并在该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的次月起，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一并

计提折旧。如属于提升功能、增加面积的，该固定资产的改扩建支出，并入该固定资产

计税基础，并从改扩建完工投入使用后的次月起，重新按税法规定的该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计提折旧，如该改扩建后的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限低于税法规定最低年限的，可以

按尚可使用的年限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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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部分高管支付的保险费可否税前扣除？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只为部分高管支付的保险费，能否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5%在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27号）规定，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

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

工工资总额5%以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

因此，如果企业仅为部分人员支付上述保险费，则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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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服饰费用支出如何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员工服饰费用支出如何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34号）第二条规定，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由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

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可以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在税前扣除。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苏ICP备10202726号-1

页码，1/1会计期刊

2012-5-31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2/531/12531173717D7J20CIEAKJIKEB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sipkj.org
mailto:shangw@sipac.gov.cn
mailto:master@sipkj.org
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2/531/12531173717D7J20CIEAKJIKEB4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电子期刊-双月刊
第 17 期

2011/12/24

 

 

期刊首页

基地动态

媒体报道

学会活动

行业速递

财税动态

法规信息

企业服务

实务探讨

税收筹划

有问必答

会计人生

主  编： 郭纲

副 主 编： 姚青  陶洁 

金大荣

责任编辑： 黄波  万彪

主管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

主办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

务外包示范基地、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

会

网  址： www.sipkj.org

联系邮箱： shangw@sipac.gov.cn

 

master@sipkj.org

 

取得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用工补贴等，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2010年度，某公司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取得的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和岗

位用工补贴，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9〕87号）规定，对企业在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从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1.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

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3.企业对该资金以

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

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重新计入取得该

资金第6年的收入总额。重新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 

  综合上述规定，如果某公司是从县级（含本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取得上述

财政性资金，且同时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不征税收入三个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处理。但是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形成的费用以及资产的折旧、摊销不得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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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能否税前扣除？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企业由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12号）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凡企业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该企业对外借款所发

生的利息，相当于投资者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

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出，应由企业投资者负担，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 

  具体计算不得扣除的利息，应以企业一个年度内每一账面实收资本与借款余额保持

不变的期间作为一个计算期，每一计算期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按该期间借款利息发生

额乘以该期间企业未缴足的注册资本占借款总额的比例计算，公式为：企业每一计算期

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该期间借款利息额×该期间未缴足注册资本额÷该期间借款额。

企业一个年度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该年度内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额

之和。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苏ICP备10202726号-1

页码，1/1会计期刊

2012-5-31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2/531/12531173837K0E052HJC6IA4KHJ...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sipkj.org
mailto:shangw@sipac.gov.cn
mailto:master@sipkj.org
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2/531/12531173837K0E052HJC6IA4KHJ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电子期刊-双月刊
第 17 期

2011/12/24

 

 

期刊首页

基地动态

媒体报道

学会活动

行业速递

财税动态

法规信息

企业服务

实务探讨

税收筹划

有问必答

会计人生

主  编： 郭纲

副 主 编： 姚青  陶洁 

金大荣

责任编辑： 黄波  万彪

主管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

主办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

务外包示范基地、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

会

网  址： www.sipkj.org

联系邮箱： shangw@sipac.gov.cn

 

master@sipkj.org

 

外商投资企业以前享受过税收优惠，经营7年后要注销，是否需要

补缴税款？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外商投资企业以前享受过“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经营7年后要注销，是否需

要补缴税款？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有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取消

后有关事项处理的通知》（国税发〔2008〕23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外商投资

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2008年后，企业生产经营业务性

质或经营期发生变化，导致其不符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条件

的，仍应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补缴其此前（包括在优惠过渡

期内）已经享受的定期减免税税款。各主管税务机关在每年对这类企业进行汇算清缴

时，应对其经营业务内容和经营期限等变化情况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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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外国企业进行的技术检测支出是否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2011-12-22 作者： 来源： 阅读：1 次

问：公司委托外国企业进行的技术检测支出，是否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

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该公司委托的外国

企业如在中国境内进行技术检测，则视同设立机构场所，由外国企业自行申报缴纳企业

所得税。同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

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者劳务费的支付人

为扣缴义务人。《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六条列明了可以指定扣缴义务人的

情形。因此，如符合一定条件，也可由税务机关指定该公司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全

部技术检测服务均发生在境外，则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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